
 
  
 
 

 
 
 
 
 
 
 
 
 
 
 
 
 
 
 

 
 
  
 

 

 

 

 

  

 
 

 

 

 

 

 

 

   

 

 
 

 

 
 

 
 

 
 

 
 

           
    

第二十期 二零一四年七月

中国税务快讯

中国海关简化加工贸易审批程序，加强对保税货物的实际监管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海关总署令第 219号，《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
法》 

•	 海关总署公告 2014年第 21号，关
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
贸易货物监管办法》有关问题的公
告 

•	 海关总署令第 218号，《海关总署
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	 海关总署令第 216号，《海关总署
关于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 

背景

加工贸易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一直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过去很多企业
对海关提高审批时效和简化管理规定一直有很高的呼声。中国海关总署近
日对加工贸易方面的法规进行了修订，一方面顺应中央政府提出的“简政
放权、转变职能”的要求，对加工贸易手册设立、核销、外发加工、深加
工结转等各种操作程序进一步进行简化和规范，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企业
各种加工贸易数据申报和相关货物管理等方面的监管。从事加工贸易业务
的企业有必要借此机会评估新的法规体系对它们的日常关务运作产生的
影响，并加强自己的贸易合规和内控管理水平。

新法规内容简介

最近海关总署在加工贸易方面发布的新规定主要包括：

• 海关总署令第 21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

• 海关总署公告 2014年第21号（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
货物监管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

• 海关总署令第 218号（《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其中在
加工贸易方面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料加工保税集团管理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异地加工贸易的管理办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边角料、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和受
灾保税货物的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单耗管理办
法》等的修改）

• 海关总署令第 216号（《海关总署关于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其中在
加工贸易方面包括废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保税货物
跨关区深加工结转的管理办法》）

根据上述规定，中国海关对加工贸易的监管仍然维持了手册设立如实申
报、执行完毕据实核销、单耗如实申报、保税和非保税货物分开管理等基
本原则，而新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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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变化 旧法规 

1.简化加工贸易审批程序
新规定取消加工贸易手册备案、外发
加工、深加工结转、余料结转、核销
等方面行政许可审批，改为加工贸易
手册设立、外发加工备案、深加工结
转申报、余料结转申报、核销申报

经营企业应当向加工企业所在地主管
海关办理加工贸易货物备案、核销等
审批手续。
经营企业经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开展
深加工结转、外发加工业务。 

2.取消允许放弃加工贸易货物的做
法，但保留了销毁处置

加工贸易企业因故无法内销或者退运
而申请放弃边角料、剩余料件、残次
品、副产品或者受灾保税货物的，凭
企业放弃该批货物的申请和海关受理
企业放弃货物的有关单证经海关核实
无误后办理核销手续。 

3.对深加工结转的管理要求有所加强
除原有不得办理深加工结转手续的情
形之外，还新增明确加工贸易企业未
按照海关规定进行收发货的，不得再
次办理深加工结转手续。
自从 2013年中国海关全面推广深加工
结转管理系统后，企业必须按照规定
期限向海关申报结转申请表、收发货
单等相关数据。如果企业不能严格遵
守有关系统要求，可能暂时失去办理
深加工结转的资格。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加工贸易企业不
得办理深加工结转手续：
（一）不符合海关监管要求，被海关
责令限期整改，在整改期内的；
（二）有逾期未报核手册的；
（三）由于涉嫌走私已经被海关立案
调查，尚未结案的。 

4.放宽对外发加工的监管程序
外发加工由事前审批改为自外发之日
起 3个工作日内向海关备案。
除了全工序外发，海关对开展外发加
工的企业不再征收保证金。
放宽承揽货物的加工方的范围，允许
个人被委托从事外发加工

经营企业经海关批准可以开展外发加
工业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开展外发加
工业务的经营企业应当向海关提供相
当于外发加工货物应缴税款金额的保
证金或者银行保函：
（一）外发加工业务跨关区的；
（二）全部工序外发加工的；
（三）外发加工后的货物不运回直接
出口的；
（四）申请外发加工的货物未涉案，
但经营企业或者承揽企业涉嫌走私、
违规，已被海关立案调查、侦查且未
审结的。 

5.进一步明确了料件串换的管理要
求，删除了“因加工出口产品急需”
的限制

因加工出口产品急需，经海关核准，
经营企业保税料件之间、保税料件与
非保税料件之间可以进行串换，但料
件串换限于同一企业，并应当遵循同
品种、同规格、同数量、不牟利的原
则。 

6.允许在手册设立和外发加工等环节
中使用非银行金融机构保函向海关担
保

允许的担保方式为保证金或者银行保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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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变化 旧法规 

7.除原有的料件退换外，还新增允许
由于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售后服务需要
而出口未加工保税料件的，可以直接
向口岸海关办理报关手续

经营企业进口料件因质量问题、规格
型号与合同不符等原因，需返还原供
货商进行退换的，可以直接向口岸海
关办理报关手续。已经加工的保税进
口料件不得进行退换。 

8.免除加工贸易企业向海关提交年度
生产经营活动报表的义务

加工贸易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向海关提
交上年度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年度报
表等资料。

有待进一步明确的地方

• 多年来，海关已经提出了联网监管模式、特殊行业模式（飞机、船舶等）、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模式等不同的加工贸易管理方式，新的《加工贸易货
物监管办法》又正式提出要实行加工贸易分类监管。新的分类监管体系
如何整合有待企业拭目以待，管理类别较高的企业、高科技高附加值的
行业可能享受更为便利的管理模式，但企业必须进一步加强贸易合规和
内控管理水平，以适应海关对加工贸易更为精细、更为注重实效的监管。

• 新的规定中海关重申了加工贸易货物必须与非加工贸易货物分开存放，
分别记帐。对确实无法实现货物分开存放的，海关必须审核企业内部信
息化管理系统，并认定其符合“分开管理”的监管条件。在实操中，海
关如何对不同行业、不同的 MRP/ERP系统进行审核，目前还没有明确统
一的规定。但无法实现货物物理性分开管理的企业必须深入研究如何通
过不同的关务管理软件实现虚拟性分开，否则将面对极大的海关风险。

• 目前发布的规定在单耗管理方面暂时没有太大的更新。但单耗问题可以
说是加工贸易管理的核心问题，展望将来，中国海关在这方面的管理重
心很可能在前期简化审批程序和后期加强对实际单耗的监管之间寻找
平衡。不少加工贸易企业多年以来在单耗方面一直采取比较粗放的管理
方式，他们有必要在今后为自己的单耗申报提供一个基于生产工艺或企
业运营的实际数据的解决方案，否则就很难达到海关对单耗如实申报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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